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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双方初次见面就“情定终生”，是男
方一见钟情愿结连理，还是女方另有隐情急
于求成？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可令谁也
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异常顺利的相亲背后，竟
是一场精心预谋的彩礼骗局。日前，赤峰市
敖汉旗公安局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婚恋诈骗
案。

相亲之日提出订婚
怪异之举未起疑心

9月28日，敖汉旗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
辖区群众张某报警，称其被一女子以与其儿
子结婚为由骗取 10 余万元彩礼钱。接到报
警后，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侦查。

经初步调查得知，2024年8月，有人找到
受害人张某，想要为其儿子介绍对象，受害人
张某欣然应允。交谈过程中，受害人张某得
知女方叫孙某，现在赤峰市打工。为促成好
事，这位媒人联系了女方媒人刘某，电话里双
方约定，几天后让两人见一面。

相亲当天，受害人张某带着儿子及其亲
属，来到女方媒人刘某家中，与孙某见面。众
人见两人互生好感，便相约一起去吃饭。期
间，刘某提出订婚事宜。受害人张某尽管觉
得此事进展太快，但考虑到自己的儿子老大
不小了，能遇见孙某这样的女孩也是缘分，如
果他二人好好相处，早晚也是要结婚的，于
是，受害人张某就爽快地答应了。随后，双方
商定好了订婚日期。

当受害人张某询问“亲家”能不能到场
时，刘某解释说，孙某的母亲在她小时候就改
嫁了，其父亲在外地打工回不来，她已经把这

些事都和她父亲说了，她父亲表示，所有事都
交给孙某的大爷和老姨做主。事后，女方一
行人又煞有介事地来到男方家里了解情况。

几天后，刘某电话告知受害人张某，说
彩礼要18万元外加“三金”，并要求男方在订
婚之日就要交给女方8万元彩礼和“三金”，
以及给孙某本人和媒人的赏钱不等。受害人
张某表示有所顾虑，虽然是好事，但也不能操
之过急，还是稳妥些才好。于是，刘某提出双
方可以签订协议，并由双方亲属共同保证，受
害人张某这才打消了顾虑，开始着手准备订
婚事宜。因为要为孙某置办“三金”、四合礼、
订婚服等嫁妆，还特意邀请孙某从赤峰又回
来一趟进行选购。

订婚宴上签订协议
骗取彩礼才是初衷

9 月初，在相亲后的第 10 天，订婚仪式
如期举行。受害人张某设宴款待亲朋好
友。期间，双方按照约定，拟定了协议，大
意是如果男方退婚，彩礼等财物概不退还；
如果女方退婚，彩礼等财物如数奉还。为
了表示诚意，女方亲属特意拿出身份证以
证明其真实身份，随后，男女双方及亲属在
协议书上签了字。

期间还有一事，那就是自称是孙某的
“大爷”周某，本应姓孙，为何却姓周呢？周
某解释说，自己是上门女婿，结婚时便改了
姓名。众人虽有疑惑但也并未深究，暂时
放下。

受害人张某一一兑现了协议内容，当
场将彩礼 8 万元现金和“三金”、四合礼、订

婚服等财物及赏钱一并交给孙某，还为每位
媒人都包了红包。就这样，在众多亲友的共
同见证下，订婚仪式结束了。男方这边自然
是满心欢喜，翘首期盼二人能早日喜结连
理，但是一次意外的相见打破了所有的幻
想，也彻底揭开了这场精心预谋的彩礼骗局
的真相。

原来，刘某与孙某相识于另一场婚礼
上，后来刘某了解到孙某有困难，便出钱资助
她，为此，孙某一直感念于心。所以，在这一
系列的事件中，孙某都表现得言听计从，十分
配合刘某的计划。为了把假的演成真的，刘
某找来了周某和吴某，由周某来冒充孙某的
大爷，吴某冒充孙某的老姨，这样，孙某的“亲
属”就有了。随后，刘某又提出彩礼、“三金”
及签订协议等一整套“方案”。同时，刘某还
不忘叮嘱孙某，要她尽量拖住男方，要等到男
方先开口退婚，那么这彩礼、“三金”等财物就
可以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了。孙某到这时，
虽然是骑虎难下，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默认
配合。

贪心不足故技重施
二次相亲事情败露

在订婚仪式结束后，女方这边则拿着彩
礼等财物回到刘某住处，因为孙某还要去男
方家里，所以暂时交由刘某保管。几天后，刘
某通知孙某以上班为由离开。孙某依计行
事，来到刘某处拿上“三金”及部分彩礼返回
赤峰上班。

时间一晃来到了中秋节，男方提出想将
孙某接到家中过节，并借此机会看望一下女

方的亲属。迫于无奈，刘某只好让孙某再去
男方家里待几天，但是看望亲属的事，刘某让
男方把礼品放在她那里就行，她会一一送到
的。无奈，受害人张某只好作罢，便带着孙某
回家去了。

中秋节一过，刘某再次通知孙某以上班
为由离开，孙某照做，返回赤峰。几天后，孙
某接到刘某电话，让其回来再参加一次相亲，
说就和上次一样。于是，这伙人又聚在一起，
故技重施。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这伙人以
为有了上次经验，能够稳操胜券，却不想多行
不义必自毙，就在其二次相亲后，与第二家男
方在饭店吃饭时，被第一家男方亲属撞见。
面对第一家男方亲属的质问，刘某惊慌失措、
无言以对，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受害人张某得知此事后，开始追问男方
媒人什么情况？男方媒人表示并不知情。随
后，受害人张某直接联系刘某，刘某迫于压
力，替孙某提出退婚。受害人张某表示按协
议所说，应退还所有财物，刘某同意。可是截
至案发，受害人张某也没有等到刘某的任何
消息，再联系已不接电话。于是，受害人张某
报了警。

查清案情后，办案民警于9月30日将犯
罪嫌疑人刘某、孙某抓获。经审讯，嫌疑人刘
某、孙某对其假相亲借以结婚之名实施诈骗
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孙某已被敖汉
旗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诈骗所
得彩礼、“三金”等共计10余万元财物已全部
退还。

假借相亲诈骗钱财 事情败露落入法网
赤峰市敖汉旗警方破获一起婚恋诈骗案

本报通讯员●刘鹏飞●韩庆伟

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打击制假售假犯罪

乌兰察布讯 日前，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制售假牛肉干
案件，师某某、白某某等 4 人将鸭肉干二
次包装后冒充牛肉干，在网络平台开设多
家网店销售，销售金额高达人民币 100 多
万元。

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履行审查起诉职
责中发现，师某某、白某某等 4 人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根据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内部移送法律
监督线索工作规定》，第一时间将该案件线
索移交公益诉讼检察部门。随后，两部门
联合成立办案组，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同步立案调查。公益
诉讼部门重点围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获利情况、涉案食品流
入消费市场情况、非法生产销售链条、是否
违法加入添加剂等公益损害事实展开调
查。经调查，师某某、白某某等 4 人在生
产、销售产品过程中以假充真的行为，触犯
了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应当以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作为食品
经营者，本负有确保食品安全的义务，但以
假充真，其行为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承担
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侵权责任。近日，集宁区检察院向集宁
区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综
合考虑违法行为人的过错程度、持续时间、
获利情况和财产状况等因素，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分别对生产
者和销售者主张不同范围产品价款三倍的
惩罚性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加大违
法者的违法成本，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切
实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了实现“抓前端、治未病”的监督效
果，集宁区检察院针对网络食品销售安全
监管存在的漏洞，同步开展了行政公益诉
讼法律监督，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规范辖区内
食品生产、销售行为，从源头保障食品质
量，切实维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范丽娟）

乌海讯 近日，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被
告人利用VOIP 通讯设备发短信帮助犯罪分
子实施电信网络犯罪，最终构成“帮信罪”，受
到法律制裁。

2023年3月至6月，被告人赵某某为获
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在浙江省宁波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
海市等多地入住宾馆，多次架设 VOIP设备
为他人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发信息，帮助

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实施犯罪。其中，2023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被告人赵某某入住乌海市
乌达区某商务宾馆并架设 VOIP 设备，致使
诈骗分子骗取李某人民币155400元，被告人
赵某某共获利人民币14082元。

2024年9月26日上午，乌达区法院公开
审理了赵某某帮信罪一案。法院认为，被告
人赵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
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
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合议庭
成员经过合议后，案件合议庭成员赴被告人
羁押场所进行宣判，并向被告人释明判项法
律依据。依法判处被告人赵某某有期徒刑七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赵某
某违法所得人民币14082元，予以追缴，上缴
国库。宣判后，被告人赵某某当场表示服判
息诉。

（石艳 杨元凯 王璟贤）

架设通讯设备 变为诈骗帮凶

非法售卖汽油 嫌犯被抓归案

阿里河讯 日前，呼伦贝尔市鄂伦春
自治旗公安局经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扰
乱市场秩序案件，犯罪嫌疑人皮某某被抓
获归案。

当日，大杨树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

现，犯罪嫌疑人皮某某在未取得经营资质
的情况下，在居民区、商业区流动售卖汽
油，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对人民群众造成
极大安全隐患，遂将犯罪线索移交经侦大
队。经侦大队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案件侦

办，在网安、刑警等各警种的密切配合下，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讯，犯罪嫌
疑人皮某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嫌疑人皮某某已被警方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耿文馨 敖立志）


